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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股 600695    证券简称：A股 *ST绿庭    编号：临2021-055 

    B股 900919     B股 *ST绿庭B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促进业务发展，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庭丰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庭丰蓉”）、上海仁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晖实业”）与浙江

金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毅资产”）、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签署《浙商绿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浙商绿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总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为 110 万元，其中金毅资产认

缴出资 10 万元，绿庭丰蓉认缴出资 100 万元；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总计为

29,890 万元，其中浙商资产认缴出资 14,690 万元，仁晖实业认缴出资 15,200 万

元。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主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金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8THUT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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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号 253 室 

5、法定代表人：童周炳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17-06-02 

8、营业期限：2017-06-02 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服务：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10、股权结构：金毅资产为浙商资产下属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75327358A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 号 301 室 

5、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6、注册资本：709,710.7212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3-08-06 

8、营业期限：2013-08-06 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凭浙江省人民

政府文件经营）。 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组、兼并、投资管理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及服务。 

10、股权结构：浙商资产为国有控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绿庭丰蓉、仁晖实业拟与金毅资产、浙商资产签署《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合伙目的、经营范围和合伙期限 

（1）合伙目的：通过投资项目的价值提升，获取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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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范围：主要投资范围为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通过的优质项目。

投资方式主要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投资到被投项目，形成被投项目的权益资本。

投资策略为成长期或扩张期的项目，如有闲置资金，可由管理人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银行协定存款等金融产品投资。 

（3）合伙期限：自全体合伙人首次实缴出资到位之日起 5 年，其中，前 3

年为投资期，后 2年为退出期。在所有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提前清算或在

存续期到期后延期 2年，其延期最长不得超过两次。 

2、出资方式、认缴金额及首期缴付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伙人性质 名称/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额 

出资比例 首期缴付

出资额 

首期缴付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绿庭丰蓉 货币 100 0.33% 100 3.23% 

金毅资产 货币 10 0.03% 10 0.32% 

有限合伙人 
仁晖实业 货币 15,200 50.67% 1,520 49.05% 

浙商资产 货币 14,690 48.97% 1,469 47.40% 

合计 30,000 100.00% 3,099 100.00% 

各合伙人完成签署本协议之后，在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首期缴付通知书之

后 15 日内，应将首期缴付出资款缴付至基金募集资金结算专用账户。 

3、合伙企业费用、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1）合伙企业费用：合伙企业应直接承担与合伙企业之设立、运营、管理、

终止、解散、清算等相关的费用。 

（2）利润分配：合伙企业从每一个项目中收回的款项，应按照如下原则和

顺序进行分配： 

① 计提相关税费和管理费、基金费用； 

② 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该项目的本金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金继续进行投资的，本金不进行分配继续滚动投资）； 

③ 除去上述两项后产生的净利润，应按照如下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经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利润继续进行投资的，利润不进行分配继续滚动投资）： 

（a）基础收益：基础收益以全体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总额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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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按 8%/年计算，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实缴出资额在分配期

间有变化的分段计算，一年按 360 天计算。 

（b）超过基础收益的部分作为项目的超额收益，按以下方式和顺序分配：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推荐的项目，由推荐该项目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取超额收

益的 15%作为业绩报酬，剩余 85%部分按照全体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基金存续期内合伙人的实缴出资规模有变化的，按日实缴存量分

段据实计算各合伙人实际实缴出资比例。 

（3）亏损分担：合伙企业在认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

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4、合伙事务的执行 

（1）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且

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应当由全体执行事务合伙人

一致作出书面决定，任何单一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独自执行合伙人事务，除非就

该项合伙事务已获得其他所有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书面同意与授权。 

（2）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请浙江金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合伙企业的

基金管理人，并负责基金的备案事宜。基金管理人在存续期内按照基金实缴出资

规模的 1%/年收取管理费，存续期内基金实缴出资规模有变化的，以每日基金实

缴出资规模为基数分段计算，一年按照 360 天计算。 

5、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委派单位更换投资

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由该委派单位通知普通合伙人，由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共

同修改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录并通知其余有限合伙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遵

循一人一票制度，所有决议都必须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6、协议还对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合伙人会议、合伙企业的财务与会计、

权益转让、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互相转变、入伙、退伙和除名、合伙企业

的解散与清算及信息披露等进行了约定。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通过全资子公司与浙商资产合作，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进

行项目投资，获取投资收益。合伙企业的设立有利于有效整合合作各方的专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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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资源，充分发挥各方金融资产管理服务领域的团队优势。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主业发展需要。  

2、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尽管各合作方已达成合作意向，签署了合伙协议并同意共同设立合伙企业，

但各方尚未实缴出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持续关注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项目进展的重大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浙商绿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6日 


